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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1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实施的进展公告（三） 

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年 4 月 29日召开
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威宇

医疗 2021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2年 4月 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威

宇医疗 2021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、业绩补偿方案及致歉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33）。上述议案已于 2022年 5月 23日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获得通过。 

根据公司与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世达”）签订的《附条件生

效股权转让协议》及补充协议，盛世达未能完成 2021 度年业绩承诺，盛世达需

向公司补偿 101,980,436.97 元。根据公司与宁湧超签订的《附条件生效增资协

议》及补充协议，宁湧超未能完成 2021 年度业绩承诺，宁湧超需向公司补偿

19,325,737.84元。 

一、业绩承诺实施进展情况 

盛世达已向公司支付全部业绩补偿款 101,980,436.97 元，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 2022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 2021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实施的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6）。 

宁湧超因资产变现需要一定时间，暂未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，其承诺会积

极筹集款项，尽快支付业绩补偿款，并将其配偶廖筱叶女士持有的威宇医疗

12.62%股权全部质押给公司作为担保。2022 年 7月 13日，公司与廖筱叶女士办

理完毕股权出质登记手续。 

鉴于宁湧超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，公司一直积极与其沟通协商，要求宁湧超

尽快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并支付相关补偿款。 

2022 年 9 月 4 日，青岛证监局对宁湧超出具《关于对宁湧超采取责令改正



 

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2〕12 号），要求宁湧超高度重视，深刻汲取教训，采取

有效措施切实整改并向青岛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 

近日，公司收到宁湧超抄送的《关于青岛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书的书面

整改报告》，宁湧超个人资产能够足额覆盖业绩补偿款及违约金，但为支持威宇

医疗业务发展，大部分资产无偿为公司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，导致未能及时支付

业绩补偿款项。其承诺将积极变现其名下资产筹措补偿款，且在资产未变现前，

自本月起每月现金支付 200万元直至全部业绩补偿款支付完毕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将继续督促宁湧超尽快履行业绩补偿承诺，加强业绩补偿款的催收工作。

为维护公司权益，保护股东利益，公司不排除将就宁湧超未完成业绩补偿义务采

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各种措施追索补偿款。 

目前宁湧超的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成，后续业绩补偿款收回的时间存在

不确定性，公司将继续跟进后续业绩补偿相关事项，并根据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，谨慎投资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宁湧超抄送的《关于青岛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书的书面整改报告》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


